
上海中航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包装材料与食品级其他用品项目
采购需求

根据中翼航空投资有限公司标准采购管理规程和上海中航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相关采购管理规定，该项目已具备采购条件。采购申请具体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上海中航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包装材料与食品级其他用品项目采购需求
2.合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年
3.付款方式：月结110天账期，供应商提供符合采购人要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保证发票的真实性，开票价格为实际销售价。
[bookmark: _GoBack]4.项目地点：领航路100号、申达五路106号
二、采购计划批复情况
本项目已批复。
三、采购需求
（一）产品要求：（见附件）
（二）执行标准：产品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GB31641航空食品卫生规范》等相关国家法律规定。
（三）交付时间：订单确认后3日(上海地区）
          订单确认后7日（非沪地区）
（四）订单
订单及订单数量等信息以传真、电子邮件、通讯软件等书面形式发出。供应商应在收到订单后当天，回传确认传真、电子邮件、通讯软件。
（五）验收标准
1.产品在首批供货时需提交一份加盖供应商公章的省级（含）以上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的复印件，如产品要求清真，需提供厂家的清真证书。
2.常规供货时需提供加盖供应商公章的该批产品出厂检测报告。
3.依据合同规定的产品标准进行抽检，产品质量、包装、数量等需符合合同及订单要求。
4.产品包装上的标识（标签）需要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包括但不仅限于产品生产日期、失效日期、保质期、警示标志、主要成分、厂家信息等）。
5.产品保质期：产品保质期须符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要求，且符合采购人对产品保质期的要求（当日所送产品的保质期不得少于总保质期的三分之二）。
6.外购的冷藏食品在收货时，食品温度控制不超过5度；外购的冷冻食品在收货时，应冻硬，且无解冻迹象，表面温度低于零下4度。
7.供应商安排送货车辆，如若无或者木制垫仓板，仓库有权拒收。
（六）费用承担
供应商将产品从制造商运至采购人指定收货地点的全部运杂费、保险费、在采购人收货地点的装卸费由供应商承担。
（七）备货量
1.供应商应严格执行协议及订单，做好日常供货保障，杜绝断货。
2.供应商不得立最小起订量。
（八）售后服务
供应商应承担以下但不限于以下的售后服务：产品品质的保证；服务承诺的履行；产品资料的提供；不合格产品退货处理；投诉处理；应急情形的处理。
四、供应商资质	
（一）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加工、销售铝箔容器、金属材料、纸制品、塑料制品，包装材料及制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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